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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之 

法律意见书 

GLO2025SZ（法）字第 0445号 

致：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受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下称“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下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

及《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指

派本所经办律师（下称“本所律师”）列席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下称“本

次股东大会”），并就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宜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是否符合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以及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

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相关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或合法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合法性之目的而使用，未经本

所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将其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2025 年 3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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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议召开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

案》等有关议案。为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董事会于 2025 年 3 月 29 日在《公

司章程》规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了《伊戈尔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下称“会议通知”）。

会议通知载明了会议的召开方式、召开时间和召开地点，对会议议题的内容进行

了充分披露，说明了股东有权出席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明确了会

议的登记办法、有权出席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会议联系人姓名和电话号码，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股东大会的

现场会议于 2025 年 4 月 18 日（星期五）下午 14:30 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

镇环镇东路 4 号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由公司董事长肖俊承

先生主持。公司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 年 4 月 18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 4 月 18 日 9:15-15:0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定召开并由公司董事

会召集。公司董事会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三、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列席人员的资格 

（一）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股东的会议登记册、持股证明及身份证明等相关

文件，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 8 人，代表股份

105,310,73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的 27.0634%。 

经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均具备出席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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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股东大会的合法资格。 

（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最终确认，在本次股东大会确定

的网络投票时段内，通过网络投票系统直接投票的股东共计 353 名，代表股份

25,539,91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的 6.5634%。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已由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综上，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在现场出席及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的委

托代理人共计 361 名，合计代表股份 130,850,64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已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的 33.6269%。 

（三）出席、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本所律师。其中，部分董事、部分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视频方式出席、列

席会议。 

经验证，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相关人员具备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资格。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所述内容相符，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对

会议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也未出现修改原议案或提出增加新议案的情

形。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现场会议履行

了全部议程并以书面方式对所有议案逐项进行了表决，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

行计票和监票；网络投票按照会议通知确定的时段，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在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全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

果。主持人宣布了表决结果，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没有对表决结果

提出异议。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一：《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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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130,676,69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71%；

反对 129,2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88%；弃权 44,7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8,398,6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634%；反对 129,2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6959%；弃权 44,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07%。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

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议案二：《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30,656,79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19%；

反对 151,9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61%；弃权 41,9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8,378,7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563%；反对 151,9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8181%；弃权 4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56%。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

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议案三：《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30,662,29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61%；

反对 146,4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19%；弃权 41,9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8,384,2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859%；反对 146,4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7885%；弃权 4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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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56%。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

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议案四：《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30,660,49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47%；

反对 147,7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29%；弃权 42,4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8,382,4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762%；反对 147,7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7955%；弃权 42,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8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

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议案五：《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0,623,69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66%；

反对 186,6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26%；弃权 40,3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8,345,6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780%；反对 186,6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50%；弃权 40,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7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

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议案六：《关于续聘 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0,577,29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11%；

反对 187,3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32%；弃权 86,000 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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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5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8,299,2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282%；反对 187,3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87%；弃权 86,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3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

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议案七：《关于 2025年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表决结果：同意 18,748,512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153%；反对 459,6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3883%；弃权 37,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6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8,075,1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216%；反对 459,6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749%；弃权 37,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35%。 

本事项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

同意，该事项表决通过。 

议案八：《关于 2025年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表决结果：同意 130,334,64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86%；反对 421,7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3225%；弃权 37,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8,113,0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257%；反对 421,7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708%；弃权 37,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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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35%。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

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议案九：《关于 2025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0,623,3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63%；

反对 219,6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78%；弃权 7,7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8,345,2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760%；反对 219,6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1825%；弃权 7,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5%。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

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议案十：《关于 2025年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0,024,4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686%；

反对 712,0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41%；弃权 114,2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7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746,3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514%；反对 712,0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3.8337%；弃权 114,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4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议案十一：《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0,711,79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39%；

反对 110,3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43%；弃权 28,500 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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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8,433,7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524%；反对 110,3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5942%；弃权 28,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3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综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

资格；出席及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

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经本所盖章并经本所负责人及经办律师签字后

生效。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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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之签章页） 

  

 

 

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李  琤 

经办律师（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叶长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洪  英 

  

 

 

 

 2025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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